
 

 

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导师评测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一、导师评测内容 

根据学生的科研能力、对教研室的贡献、工作态度等进行打分。 

二、评分方式 

1、分类：导师评测可按下述三种方式进行，导师可按实际情况选择： 

（1）导师：导师个人对所属学生进行打分； 

（2）科研团队：团队内部对所属学生进行打分； 

（3）导师组：同一团队或不同团队的导师可组成导师组对所属学生进

行打分。 

2、采用内部分级的方式，导师（科研团队/导师组）内部按年级区分具

有参评奖学金资格的学生，按照年级（研二、研三、博士）分别打分。 

3、每个导师（科研团队/导师组）拥有一个总评分，即该导师（科研团

队/导师组）所属学生具有参评奖学金资格的学生人数×学生人均分 80 分

＝总评分。 

4、在同年级内一定的学生人数对应的总评分之下，导师（科研团队/导

师组）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给予学生个人评分，最后学生个人得分的加总不

能超过（小于等于）导师（科研团队/导师组）拥有的总评分。 

5、原则上导师对有资格评定奖学金的学生的评测分位于[60,100]；当

分数低于60分时，该学生没有评定奖学金的资格，并请导师提供书面说明。 

 


